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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披露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本次交易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中，
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公司将持续推进本次交易，并在
条件成熟时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
价基准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
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本次交易
预案后但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
告。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
或者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
项，本次交易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荣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68.39%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331,668,220.00元）、北京融惟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标的公司3.17%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15,355,780.00元）、河北中
鸿凯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1.88%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9,139,220.00元）、天津瑞
帆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标的公司0.50%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2,423,732.17
元）、高清持有的标的公司 1.43%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 6,930,000.00元）、周伟持有的标的公司
1.02%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4,950,000.00元）、天津科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的标的公司0.06%股份（对应已实缴注册资本269,908.87元）；同时拟向不超过三十五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因该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股票简称：荣盛发展，股票代码：002146）自2023年5月2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于2023年5
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3-054号）。停牌期间，公司于 2023年 6月 2日按照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暨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7号）。

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荣盛房地产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
关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9号）。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3年6月9
日开市起复牌。

2023年6月9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1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问询函》后，
公司对《问询函》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逐项落实，并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详情
请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3-069号）。

公司于2023年7月8日、8月10日、9月8日、10月9日、11月8日、12月9日及2024年1月9日、2
月8日、3月9日、4月8日、5月8日、6月8日、7月8日、8月8日、9月5日、10月8日、11月8日、12月7
日、2025年1月8日均披露了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详情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
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2号、临 2023-093号、临 2023-106号、
临 2023-120号、临 2023-131号、临 2023-140号、临 2024-001号、临 2024-007号、临2024-009号、临
2024-012号、临 2024-030号、临 2024-037号、临 2024-041号、临 2024-050号、临 2024-058号、临
2024-066号、临2024-083号、临2024-090号、临2025-002号）。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

者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撤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交易相
关各项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

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按照规定履行
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

过和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同意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披露的本次交易预案“重大风险提示”中，详细披露了
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
推进本次交易，并在条件成熟时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
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本次交易
预案后但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
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
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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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及控股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子公司间发生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45,470.99万元（外币担保

金额根据2025年1月末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3.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33.11%。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29.87亿元，公司

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1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新增担保事项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风险提示：本次新增担保包括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1、根据业务经营需要，近期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LONGi
(H.K.) TRADING LIMITED、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楚雄

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隆基乐

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38,950.49万元，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日常经

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6,405.70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2、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gie GmbH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

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业务提供履约担保114.80万元，担保期限至项目交付完成为止。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4年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1日、2024年12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同意以下公司及

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事项：

1、根据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意2025年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

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400
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00亿元。授权期限自2025
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2、根据公司2025年的经营计划，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2025年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

度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担保对象包括但不限于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等公司控

股子公司，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15亿元，向资产

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不超过 5亿元。授权期限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以上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

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战略。相关担

保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233.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母净资产33.11%。其中：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为229.87亿元，公司

及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 3.51亿元；公司及子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 170%及以上的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金额221.29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逾期

担保。
1根据谨慎性原则，共用担保额度按照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较高者计算，担保对象为户用分布式

用户的对外担保金额计入担保对象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八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被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咸阳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

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
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

LONGI (H.K.) TRADINGLIMITED
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
LONGI Solar Technologie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

注册资本

360,000 万 人
民币

40,000万人民
币

50万人民币

50,000万人民
币

194,147 万 港
币

50万欧元

300.24万欧元

5,000美元

100万欧元

37,387万人民
币

20,000万人民
币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陕西省咸阳市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
治州

陕西省西安市

香港

荷兰鹿特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美国特拉华州

德国法兰克福黑森
州

陕西省西安市

江苏省无锡市

成立日期

2015/2/27

2019/7/16

2024/5/21

2014/5/8

2010/11/12

2020/7/17

2021/11/22

2015/11/17

2017/6/29

2021/3/31

2021/4/20

法定代表
人

钟宝申

任乃俊

佘海峰

何江涛

/

/

/

/

/

李振国

李振国

主营业务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销
售

电站开发运
营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制氢设备制
造销售

制氢设备制
造销售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是
否超过70%

是

是

/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单

体合并）

咸阳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公司

楚雄隆基能源设
备销售有限公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单

户报表）

LONGI (H.K.)TRADING LIM⁃ITED（单户报表）

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
LONGI SOLARTECHNOLOGYSPAIN, S.L.U.
LONGi SolarTechnology (U.S.)Inc.
LONGI SolarTechnologieGmbH
西安隆基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

无锡隆基氢能科
技有限公司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计

5,303,577.79

369,469.97
/

440,748.68

384,199.50

69,721.10

247,645.29

277,780.54

92,821.82

149,792.63
42,082.53

负 债 合
计

4,107,737.85

318,511.42
/

290,808.71

100,880.45

39,554.39

231,589.91

436,363.72

69,102.15

18,945.69
30,457.51

净资产

1,195,839.94

50,958.55
/

149,939.97

283,319.06

30,166.71

16,055.39

- 158,583.18

23,719.66

130,846.95
11,625.02

营 业 收
入

3,379,258.46

644,721.92
/

328,782.08

364,605.24

183,040.10

346,173.97

276,211.38

163,601.29

21,454.36
15,984.66

净利润

38,306.92

- 7,706.93
/

73,074.30

- 30,235.97

9,617.49

14,907.83

48,161.23

11,612.79

- 4,400.65
- 1,975.8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计

5,213,325.31

391,421.30
/

417,135.80

428,429.37

114,189.48

161,768.21

238,685.03

54,058.08

96,468.41
45,532.73

负 债 合
计

4,054,649.46

332,755.82
/

250,303.69

114,874.34

93,601.31

160,745.93

446,981.78

42,098.34

26,462.45
32,972.99

净资产

1,158,675.84

58,665.48
/

166,832.11

313,555.03

20,588.17

1,022.28

- 208,296.75

11,959.74

70,005.96
12,559.74

营业收入

9,859,849.87

1,204,729.82
/

333,153.91

1,044,768.60

540,769.52

210,367.10

311,250.65

329,281.93

13,103.57

14,759.48

净利润

- 136,389.08

45,604.43
/

45,859.75

- 1,602.85

4,045.12

754.12

- 115,776.20

1,820.20

- 9,058.48
- 5,243.21

注：楚雄隆基能源设备销售有限公司截至2024年9月30日尚未运营，其截至2024年12月31日

的资产负债率超70%。

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15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金额：一审涉案金额1,092,146,603.94元及利息、诉讼费等。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公司及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二审判决《民事判决书》（（2024）
黑民终428号），判决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公司预计本案相关罚息、复利、诉讼费用等对公司2024年
度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0.11亿元，暂无法确定对本期利润的影响，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6日收到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黑01民初1100号），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提起诉讼要求提前收回授信额度内向公司已发放的全部贷款本息，
借款本金1,092,146,603.94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1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
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88）。

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仲裁及公司诉讼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15），公司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民事判决书》
（（2024）黑01民初1100号），并就该判决提起上诉。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民事判决书》（（2024）黑民终428号），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本案相关罚息、复利、诉讼费用等对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0.11亿元，暂

无法确定对本期利润的影响，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四、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

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在立案调查期间，公
司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后续经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2、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发布的
《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309号)(以下简称“《重整纪要》”)
予以自查，因公司已被立案调查，且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属于《重整纪要》第9条“不具备作
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的情形，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

3、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财务公司”）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出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截至

2024年6月17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16.40亿元、贷款余额6.66亿元。公司控股
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2024年6月19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
公司相关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解流动性
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3-6个月内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的《东方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承诺履行的进展情况。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1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

● 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风险。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
证监会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

〔2024〕309号)(以下简称“《重整纪要》”)予以自查，因公司已被立案调查，且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
风险，属于《重整纪要》第9条“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的情形，公司存在不符合重整条件的
风险。

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6），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
中，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在立案调查期间，公司积极配合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公司将每周披露1次风险性提示公告，说明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若后续经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证券代码：301097 证券简称：天益医疗 公告编号：2025-004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
人民币 5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含）。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0.00万股至120.00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1.02%至2.0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8日、2024年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回购实施结
果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4年3月7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

股份1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58,947,368股的0.03%，最高成交价为37.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99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641,855.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3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股
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
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具体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进展公告。

3、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
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5月 20日、
2024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
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53）。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1,427,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最高成交价为42.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2.71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人民币57,641,335.95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股份回购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2024年2月8日至2025年2月7日，实际回购资金总额已超
过本次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人民币3,000万元，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
元。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二、回购股份实施情况不存在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价格、数量及比例、回购实施期限等均符合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实施结果与已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从而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回购股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核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首次披露回购

事项之日至本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回购股份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为1,42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回购股份均存放于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者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

实施前

数量（股）

18,347,368.00
40,600,000.00
58,947,368.00

比例

31.12%
68.88%
100.00%

增减变动（股）

-1,427,400
+1,427,400

0

实施后

数量（股）

16,919,968.00
42,027,400.00
58,947,368.00

比例

28.70%
71.30%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为初步测算结果，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将以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情况为准。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1、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相关权利。
2、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实施上述

用途，则公司回购的股份中，未使用的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3、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后续处理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459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5
债券代码：127089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2024年12月30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与
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2025年度新增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880亿元，其中向资产负
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68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担保对
象的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12亿元。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融资业务发生的融资类担保（包
括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外汇衍生品交易、信用证、保函等业务）以及日常经营发生的履约类担保。担
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下属公司因业务需
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授权有效期为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1日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公司与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2）。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

互相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实际新增担保额为70.43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担保方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包头晶澳新材料有限公司

包头晶澳新材料有限公司

包头晶澳新材料有限公司

晶澳(东海)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晶澳太阳能国际有
限公司、合肥晶澳太阳能
科技有限公司、义乌晶澳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晶
澳（扬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包头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东台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晶澳（德国）公司-JA SolarGmbH

晶澳太阳能国际有限公司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东台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曲靖晶澳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晶澳（扬州）新能源有限公
司

实际发生日期

2025/1/1

2025/1/1

2025/1/1

2025/1/1

2025/1/2

2025/1/1

2025/1/1

2025/1/7

2025/1/8

2025/1/13

2025/1/16

2025/1/17

2025/1/17

担保金额
（万元）

14.25

10.13

48.12

5,000.00

214,401.00

10,000.00

3,318.17

2,783.97

10,000.00

20,000.00

25,000.00

15,314.00

15,000.00

担保期

0.87年期

0.87年期

0.87年期

3年期

1年期

1年期

0.71年期

1.07年期

1.47年期

1.94年期

1年期

10年期

0.94年期

担保事由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履 约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合计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晶澳太

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晶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
司

内蒙古晶澳太阳能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晶澳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内蒙古晶澳淖尔新能源有
限公司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晶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
司

晶澳太阳能国际有限公司

包头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石家庄晶澳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石家庄晶澳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晶澳（邢台）太阳能有限公
司

2025/1/17

2025/1/20

2025/1/20

2025/1/20

2025/1/21

2025/1/21

2025/1/21

2025/1/23

2025/1/24

2025/1/24

2025/1/27

20,000.00

261.44

15.96

30,600.00

30,000.00

10,000.00

3,597.52

38.30

28,000.00

30,000.00

9,400.00
482,802.86

1.24年期

0.5年期

0.33年期

7.33年期

1.06年期

0.49年期

2.31年期

0.33年期

3.37年期

1.43年期

0.87年期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履 约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为 其 融 资 提
供担保

2、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担保方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晶澳太阳能投

资（中国）有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被担保方

义乌晶澳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林州晶澳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曲靖晶澳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晶澳（扬州）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

曲靖晶澳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实际发生日期

2025/1/7

2025/1/10

2025/1/13

2025/1/20

2025/1/22

2025/1/23

2025/1/23

担保金额
（万元）

50,000.00

100,000.00

7,500.00

1,625.26

10,000.00

2,350.31

50,000.00
221,475.57

担保期

0.98年期

6.5年期

8年期

0.5年期

0.99年期

0.5年期

7年期

担保事由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为其融资提
供担保

截至2025年1月31日，2025年度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
担保、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新增担保额为70.43亿元（其中担保金额为外币的按月末汇率折
算统计），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为48.28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
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额为 22.15亿元。上述提供担保额度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
内。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公司之间互相担保、下属

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92.84亿元（其中担保金额为外币的按月末汇率折算统计），占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68.82%。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存在为其他第三方
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2025-012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
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奥美沙坦酯片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奥美沙坦酯片
剂型：片剂
规格：20mg、40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313、国药准字H20253312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奥美沙坦酯片主要用于高血压的治疗。奥美沙坦酯片最早由第一三共株式会社（Daiichi-San⁃

kyo）研发，于2002年4月在美国上市，国内于2006年4月批准上市。目前国内获得该药品注册证书
的生产厂家主要有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预测，奥美沙坦酯片2024 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销售金额约人民币3.3亿
元。

截止目前，公司在奥美沙坦酯片国内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752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奥美沙坦酯片获得国家药监局的《药品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有助于提升公

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奥美沙坦酯片按化学药品4类批准生产可视同通过
一致性评价，医疗机构将会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严格控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的质量和安全。但产品的生产和销

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等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5-013号
债券代码：110076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建诚”），
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海药业”）下属控股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公司已实际为华海建诚提供的担保余额均已经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华海
建诚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24,500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000万元（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3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不包括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不超过7.6274亿元（最终以实际发生额
为准）的信用担保（含公司为华海建诚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45,000万元的信用担保）。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全权办理相关手续，包括
但不限于选定银行、与银行签订授信有关的合同协议、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实施事宜
无须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授权自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内有效（即授权有效期为2024年5月21日至2025年5月20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2024年5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9号）、《浙江华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5号）。

（二）担保的实施进展情况
因子公司华海建诚实际发展需要，2025年2月7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

（以下简称“甲方”）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华海建诚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24,500万元
的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5,000万元（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3年12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不包括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授权有效期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存在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MA28GLUM32
3、成立时间：2016年8月4日
4、注册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临海市杜桥医化园区东海第六大道三号
5、法定代表人：马杰
6、主营业务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危险废物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
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情况：公司持有华海建诚100%的股权
8、华海建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12,184.62
31,817.68
80,366.95

0
31,113.19
2023年度

77.33
-2,584.63

2024年9月30日
124,421.96
53,707.67
70,714.29
25,000

26,309.15
2024年1月-9月

320.90
-9,652.6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2月7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主要内容

如下：
保证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以下简称“甲方”）
被担保人：浙江华海建诚药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

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对应借款合同金额（24,500万元）
担保范围：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满足公司子公司华海建诚业务发展及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和发展战略。被担保方华海建诚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
经营决策，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
司向银行申请额度总计不超过23亿元的综合授信（具体融资额度视实际资金需求而定）；同时，在确
保运作规范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同意为下属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合计
不超过7.6274亿元（最终以实际发生额为准）的信用担保（含公司为华海建诚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
供不超过45,000万元的信用担保）。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上述综
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内全权办理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选定银行、与银行签订授信有关的合同
协议、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实施事宜无须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

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308,342.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18%，均为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86 证券简称：莲花控股 公告编号：2025-014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2月5日、2月6日、2月7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主要来源于调味品的贡献。公司控股孙公司浙江
莲花紫星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莲花紫星”）成立于2023年底，在算力应用领域仍处于起步阶
段，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比较小，对公司未来业绩贡献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2月5日、2月6日、2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均不存在根据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
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可能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自查，公司注意到相关平台将公司股票纳入DeepSeek概念股。公司就相关事项澄清说明如
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主要来源于调味品的贡献。公司控股孙公司莲花紫
星成立于2023年底，在算力应用领域仍处于起步阶段，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占比较小，对公司未来业绩
贡献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旗下部分产品进行了DeepSeek的接入，DeepSeek系开源大语言模型，任何用户皆可免费基
于该模型开展训练工作。经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
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DeepSeek是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旗下的大模
型）公司股权。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
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重要股东在公司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2月5日、2月6日、2月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
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莲花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8日


